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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代理 

摘要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至之3及同法第474條關於民事訴訟第三審律師

強制代理主義之規定，規範意旨不明，易生疑義，應參考外國法制，廣

納專業意見儘速修訂，方可達到維護當事人權益極改善司法審判之目

的。於第三審採律師強制代理制，已對減輕第三審辦案負擔及促進訴訟

程序之進行有相當成效，律師強制代理制度應擴張至通常案件之第二

審。 

問題緣起 

民事訴訟法2000年及2003年分別增訂與律師強制代理

相關之條文，即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到466條之3等規

定，然而由於規範意旨不明，致生相關疑義。 

律師強制代理

之概念 

(一)當事人訴訟：指依民事訴訟法享有訴訟能力之當事

人得親自於訴訟中為訴訟行為而進行訴訟。 

(二)律師強制代理：除非另有規定，否則於訴訟程序（含

程序開啓和進行）皆不許當事人親自為相關訴訟行

為，當事人必須委任律師作為訴訟代理人，由其起

訴、上訴並出庭代為訴訟行為，此即訴訟行為能力

或訴訟實施能力。 

重點整理 

律師強制代理

制度之利弊與

人民訴訟權之

保障 

(一)武器平等 

訴訟當事人為普通人民，常因欠缺法律專業知識於

訴訟中欠缺攻防能力，若其未委任律師為訴訟代理

人，則無法和有律師作為訴訟代理人之他造抗衡。

故若雙方當事人皆有律師作為其訴訟代理人，則可

輔助雙方增強其法律專業知識，衡平其攻防能力。

惟若不採律師強制代理制度，則人民是否委任律

師，常取決於當事人之資力，則可能因財力而導致

當事人處於武器不平等之地位。 

(二)提升訴訟效率、促進訴訟迅速進行 

因律師具有法律專業知識，由其作為訴訟代理人進

行訴訟，應能有效蒐集、提出訴訟資料，尤其係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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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師強制代理

制度之利弊與

人民訴訟權之

保障 

對重要爭點的法律問題提出專業之攻防，自可減輕

法院負擔，而使訴訟進行更順暢。 

且律師本其法律專業作為訴訟代理人，享有其獨立

性，本於其專業及固有之責任，應依訴訟進行之階

段蒐集必要之訴訟資料、提出法律見解而不受當事

人意思之拘束，由民事訴訟法第72條可推知。因由

律師專業進行訴訟，顯可提升訴訟進行效率。 

(三)審判長闡明義務之減輕 

民事訴訟法以當事人提出主義為基礎，當事人負有

主張責任及主觀舉證責任，審判長依同法第199條及

第199條之1規定，負有闡明義務，惟性質屬於消極

性照顧與指示，不得逾越當事人提出之訴訟資料的

範圍為闡明。此闡明義務因含有照顧弱勢當事人之

性質，其範圍不侷限於事實問題，即法律問題亦屬

之。 

若採律師強制代理之訴訟程序，審判長雖不因而免

除闡明義務，惟依德國聯邦行政法院之見解，當事

人若由律師代理，則律師應付更多協力義務，在其

通常應具備之專業知識範圍內之事項，審判長不負

闡明義務。則審判長闡明義務將因此而減輕。 

(四)避免濫訴 

因雙方皆須委任律師代理，此項費用在必要範圍內

屬於訴訟進行之必要費用，於原告或上訴人敗訴

時，須償還他造必要之律師費用，此舉將對原告或

上訴人產生心理及財力壓力，故當事人將會審慎思

考而盡可能避免濫訴，可減輕他造當事人及法院之

負擔 

(五)人民訴訟權之限制 

若採律師強制代理，則除依法律另有規定外，當事

人不得親自進行訴訟。則有問題是，若人民不具律

師資格即不得親自進行訴訟，是否侵害憲法第16條

所保障之人民的訴訟權？ 

德國聯邦憲法法院及通說認為，因採律師強制代理

而限制人民親自進行訴訟之權利並不違反憲法對

人民之保障，原因為僅有在人民具有實行該權利的

專業知識時，能使司法制度發揮其功能，有效實現

權利保護之專業知識。 

但為使當事人於採律師強制代理制時其處分權仍

能獲得保障，應設特別規定，允許當事人於某些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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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行為得不經律師代理而自行為之。例如：撤回起

訴、上訴或與人格權、身份權具密切關係的特殊案

件。 

我國民事訴訟

法關於律師強

制代理之相關

問題 

我國於2000年及2003年增訂律師強制代理相關規定，相

關問題如下： 

一、第三審上訴採用律師強制代理之概念為何？ 

立法理由：第三審為法律審，提起第三審上訴須具

體指摘第二審判決如何違背法令，一般人未能依法

具體表明上訴理由，故於第三審採律師強制代理制

度。 

二、「上訴」之行為是否適用律師強制代理？民事訴訟

法第466之1條第4項之「補正」之意義為何？ 

(一)是否得由當事人提起上訴，而律師僅代擬上訴

理由？由立法理由並未能得出此結論。惟上訴

和提出上訴理由書不宜區分為二獨立行為，蓋

若認為僅要求上訴人應委任律師代為具體表明

上訴理由，上訴即屬合法，則應稱為「第三審

律師強制代理撰寫上訴理由」而非「第三審上

訴採律師強制代理制度」，兩概念有本質上之

差異，且依法理，上訴行為本應包含表明上訴

理由。 

(二)若無律師資格之當事人未委任律師為訴訟代

人，而自行提起第三審上訴時，因其上訴不生

合法效力，依民事訴訟法第466之1第4項規定，

二審法院應先命補正。惟應不能自此導出立法

者明確允許當事人得先自為上訴行為，其後再

由其委任律師作為訴訟代理人提出上訴理由補

正當事人先前之上訴行為。另依最高法院90年

台抗字162號判例意旨，於上訴人自行委任或經

法院為其選任律師為訴訟代理人之前，上訴人

尚不具表明上訴理由之能力。 

(三)理論上，當事人既無為上訴行為之能力，依該

制度之本質，民事訴訟法第466之1第4項所稱之

「補正」，應係指法院告知當事人應委任律師

作為訴訟代理人為其提起上訴之行為。 

二、律師強制代理是否僅適用於第三審之上訴人？ 

(一)依民事訴訟法第466之1第1項本文規定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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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民事訴訟

法關於律師強

制代理之相關

問題 

「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律師為訴

訟代理人」。其規範意旨不明確，故究竟「被

上訴人」有無律師強制代理之適用，有所爭議。

(二)實務上有認為條文規範中既未提及被上訴人，

顯未將被上訴人列為適用對象，故被上訴人並

不適用律師強制代理之規定，得自行提出答辯

理由，不需委由律師代行，若其委任律師因非

法律所強制，故律師報酬不得列為訴訟費用。

(三)最高法院93年度第10次民事庭會議討論如下：

1.被上訴人於第三審法院未行言詞辯論程序委

任律師為其訴訟代理人，其律師酬金是否為

訴訟費用之一部？ 

2.決議：第三審係法律審，被上訴人委任律師

為其訴訟代理人，乃防衛其權益所必要，故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3第1項，所稱第三審律

師酬金，應包含被上訴人所委任律師之酬金。

3.基於當事人對等原則，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應

同時適用律師強制代理，否則違反平等原則

之要求。 

立法建議 

一、應於通常程序之第二審（上訴審）採用律師強制代理制度 

德國民事訴訟法並未採取完全之律師強制代理，於區法院未採取律

師強制代理制度，而於採取律師強制代理之訴訟程序，允許當事人

得為法律明定之特定訴訟行為。故可參考德國民事訴訟法部分規

定，一方面顧及訴訟進行之專業性及效率性，他方面亦顧及當事人

之處分權與實際進行訴訟之便利性、費用相當性及案件之相對單純

性，折衷、平衡各方利益，故似有必要擴大律師強制代理之適用範

圍。 

二、律師報酬於必要範圍內皆應列為訴訟費用 

依本法第三審上訴採律師強制代理主義，當事人選任律師為訴訟代

理人時，所應支付之律師報酬，依第466條之3之規定屬於訴訟費

用。第一、二審所選任律師者，依實務見解並非屬訴訟費用，則縱

勝訴亦難令敗訴之他造負擔。 

惟人民並非法律專家，為求訴訟時迅速有效地提出攻防方法，應有

求助法律專家始能有效維護權利，此亦為憲法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

內涵。且若當事人因他造違法等行為引起訴訟，於委任訴訟代理人

進行訴訟時，竟於勝訴後仍需自行負擔律師酬金，而無法使有責之

他造負擔，則當事人受有財產權上之損害，若不委任律師，將犧牲

其時間、精力，影響其生活計劃而導致其人格發展遭受不當影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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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建議 

生損害。 

為有效維護訴訟權、當事人處分權之尊重，及訴訟之迅速與效率進

行之平衡，應將當事人委任律師作為訴訟代理人之報酬，於必要範

圍內列為訴訟費用。 

三、於律師強制代理程序律師應專業分科執業並依法向法院登錄 

若律師不區分專業，於各種訴訟案件皆能受任為訴訟代理人，由於

專長領域不相同，若人民貿然委任且律師亦不推辭，勉強接案而恐

致錯誤發生，不但有害當事人之權益，且妨礙訴訟順暢進行，顯然

忽視法律科學分工，對當事人權益保障亦有不足，且亦增加法院辦

案困擾。應參考「醫師」規定，強制要求律師應區分專業向法院登

錄，至少應區分民事、刑事、行政三類。 

四、採用律師強制代理制度時應設特別規定，允許當事人得為特定訴訟

行為 

行為並未明文，應參考德國法之相關規定，准許當事人得親自為特

定行為，尤其是「事實之主張」，且與當事人權益處分相關之重要

事項（例如：捨棄、認諾、撤回、和解等），或應允許當事人親自

為之，或應規定須經當事人同意，不應全由訴訟代理人單獨決定。

結論 

一、民事訴訟法第 466 條之 1 到之 3 及同法第 474 條關於民事訴訟第三

審律師強制代理主義之規定，規範意旨不明，易生疑義，應參考外

國法制，廣納專業意見，儘速修訂，始能消弭疑義，達到維護當事

人權益極改善司法審判之目的。 

二、於第三審採律師強制代理制已對減輕第三審辦案負擔及促進訴訟程

序之進行有相當成效，律師強制代理制度應擴張至通常案件之第二

審。 

考題趨勢 

律師強制代理之概念及目的為何？上訴之行為是否適用律師強制代

理？民事訴訟法第466之1條第  4項之「補正」之意義為何？律師強制

代理是否僅適用於第三審之上訴人？及相關立法建議。 

延伸閱讀 

一、吳明軒(2000)，〈第三審強制律師代理制度之適用〉，《司法周刊》，

20001011 (第1001期)。 

二、許士宦(2011)，〈民事訴訟事實審引進律師強制代理制度之立法論〉，

《月旦法學雜誌》，第193期。 
 

※延伸知識推薦，都可在最多法學資源的【月旦法學知識庫】

www.lawdata.com.tw立即在線搜尋！ 

 

 

 

 

 


